
　
　
　

生态环境部文件
环大气 〔２０２６〕８号

关于进一步加强消耗臭氧层物质和

氢氟碳化物管理的通知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厅 (局),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生

态环境局:

为贯彻落实 «消耗臭氧层物质管理条例»,进一步加强消耗

臭氧层物质和氢氟碳化物 (列入 «中国受控消耗臭氧层物质清

单»的化学品,以下简称管控物质)全链条监管,现就有关事项

通知如下.

一、强化生产配额许可管理

(一)对生产 (含生产过程中附带产生,即副产,以下同)

受控用途 (含豁免受控用途)管控物质的单位、生产原料用途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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控物质并对外销售的单位,依法实施生产配额许可管理.

受控用途是指作为制冷剂、发泡剂、灭火剂、溶剂、清洗

剂、加工助剂、杀虫剂、气雾剂、膨胀剂等用途.豁免受控用途

是指管控物质在完成受控用途淘汰后,在特定领域如实验室分

析、检验检疫 (甲基溴)、加工助剂 (四氯化碳)等用途被允许

使用.原料用途是指作为原辅材料并通过化学反应最终转化为其

他化学品的用途.

(二)生产单位应于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向生态环境部申请下

一年度生产配额.首次申请应提供年度配额申请表、营业执照、

环境影响评价批复文件、环保竣工验收报告、管控物质生产经营

管理制度文件,以及生产场所、设施、设备、专业技术人员情况

说明和生产业绩.非首次申请提供年度配额申请表和发生变更的

材料.

(三)需要进行生产配额调整的生产单位,按有关规定提交

当年度生产配额调整申请表.调整后配额减少的单位还需提供年

度生产情况说明;通过调整首次获得生产配额的单位应当按照首

次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新建成管控物质原料用途生产装置且对外销售的生产单位,

应于每年１０月３１日前申请下一年度生产配额,或按有关规定申

请当年度生产配额,并按照首次申请提交申请材料.

二、严格销售备案管理

(四)对管控物质 (包括含管控物质的组合聚醚、混合制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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剂等)销售单位依法实施备案管理.

销售单位不得向个人销售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生产单位销

售自产的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无需进行销售备案.生产单位生

产的仅用于企业内下游化工产品专用原料用途的管控物质,不得

对外销售.

(五)销售单位应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

请备案.首次申请备案,应提供备案申请表、营业执照、相关经

营情况说明等材料.非首次申请应于每年１２月１日至次年１月

３１日申请备案,并提供备案申请表和发生变更的材料.

销售单位应当向销售对象提供销售的管控物质品种、数量、

用途、规格等准确信息,并应在原始资料中进行完整、准确

记录.

组合聚醚销售单位应在其产品上标明涉及的管控物质品种、

含量、日期,以及上游的生产或销售单位等信息,并保证在产品

的整个生命周期内清晰可读.

三、加强使用配额许可或备案管理

(六)对管控物质使用单位依法实施配额许可或备案管理.

(七)对含氢氯氟烃 (HCFCs)受控用途年使用量在１００吨

(含)以上且核定有基线年 (２００９—２０１０年)使用记录的单位,

四氯化碳 (CTC)实验室分析试剂提纯单位和CTC加工助剂使

用单位依法实施配额许可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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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配额申请和配额调整申请的时间、材料等,与生产配额

许可管理一致.

(八)对以下使用单位依法实施备案管理:

１．管控物质原料用途使用单位;

２．使用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的制冷空调设备或制冷空调系统

的制造、建设或安装服务单位 (实施使用配额许可管理的除外);

３．使用含管控物质的组合聚醚的聚氨酯泡沫 (含喷涂施工)

企业;

４．使用管控物质的灭火系统产品制造单位;

５．管控物质溶剂 (除尘剂)复配单位;

６．管控物质实验室分析试剂 (不包括 CTC)和电子特气提

纯单位;

７．使用甲基溴的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

８．其他不需要实施使用配额许可管理的管控物质受控用途使

用单位.

使用单位应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备

案.首次申请备案,应提供备案申请表、营业执照、相关经营情

况说明、相关设施设备说明等材料.使用甲基溴的进出境动植物

检疫除害处理单位还需提供 «进出境动植物检疫除害处理单位核

准证书».非首次申请应于每年１２月１日至次年１月３１日申请

备案,并提供备案申请表和发生变更的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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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用含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的复配后溶剂 (除尘剂)、已提

纯实验室分析试剂和电子特气的单位,无需备案.

(九)使用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从事泡沫喷涂施工,或制冷

空调设备、制冷空调系统的建设或安装服务的单位,应当向用户

提供使用的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品种、用量、上游生产或销售单

位等信息,并应在原始资料中进行完整、准确记录.

四、完善维修、报废处理、回收、再生利用、销毁备案管理

(十)对从事含管控物质的制冷空调设备、制冷空调系统或

者灭火系统等维修、报废处理,以及从事管控物质回收、再生利

用、销毁等经营活动的单位依法实施备案管理.

(十一)维修、报废处理单位应向所在地设区的市级生态环

境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回收、再生利用、销毁单位应向所在地省

(自治区、直辖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申请备案,并提供备案申

请表、营业执照、相关经营情况说明、相关设施设备说明等

材料.

维修、报废处理、回收、再生利用、销毁单位的名称、注册

地址、经营场所、法定代表人等信息发生变化的,应及时变更相

关信息.不再从事相关经营活动的,应及时注销.

五、规范副产管控物质管理

(十二)副产CTC的甲烷氯化物生产单位和CTC原料用途

年使用量 (指装置设计使用量)超过１５００吨的单位,应当安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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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动监测设备,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联网,并保证监测设备正常

运行,确保监测数据的真实性和准确性.

(十三)副产三氟甲烷 (HFC－２３)的单位除将 HFC－２３

作为原料用途和受控用途使用外,需采用规定的销毁技术销毁处

置,不得直接排放.应按照 «一氯二氟甲烷生产设施副产三氟甲

烷排放核算方法与报告技术规范»要求,制定 HFC－２３监测计

划,建立质量管理制度,进行规范化监测和计量,定期报送相关

数据.同时,应全面排查 HFC－２３副产设施动静密封点,开展

泄漏检测与修复 (LDAR),针对压缩机、取样口、灌装口等

HFC－２３泄漏风险较高的点位应采取必要措施减少 HFC－２３无

组织排放.

六、建立健全资料保存和数据报送制度

(十四)生产、销售、使用、维修、报废处理、回收、再生

利用、销毁单位,应加强管控物质管理,建立健全生产经营管理

制度,在 “消耗臭氧层物质信息管理系统 (http://new－ods．

ozone．org．cn)”申请配额或备案并查询相关信息,完整保存有

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始资料 (清单见附件)至少３年.

(十五)生产、销售、使用单位应在每季度结束后１５个工作

日内,维修、报废处理、回收、再生利用、销毁单位应在每年度

结束后３０个工作日内,在 “消耗臭氧层物质信息管理系统”按

要求报送管控物质数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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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严格监督执法

(十六)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强化与发展改革、工业和

信息化、应急管理和市场监管等主管部门的信息沟通,聚焦氟化

工、销售、制冷空调和泡沫等重点领域,加强园区和行业企业摸

排,对管控物质生产、销售、使用等活动强化日常监管.充分运

用自动监测、多部门信息筛查、大数据分析、现场核查等手段,

增强问题线索发现和识别能力,提高监督执法的精准性、有

效性.

(十七)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严格管控物质监督检查,

依法依规重点查处:

１．无生产配额许可证或超出生产配额许可证规定生产或销售

管控物质的行为;

２．向不符合规定的单位销售或者购买管控物质的行为;

３．将已淘汰的管控物质用于受控用途,无使用配额许可证或

超出使用配额许可证规定使用管控物质的行为;

４．应备案而未备案、未完整保存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始资

料、未按时报送数据或谎报、瞒报有关经营活动的数据资料的

行为;

５．未安装自动监测设备并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的监控设备联

网,或者未保证监测设备正常运行导致监测数据不真实、不准确

的行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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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现违法行为涉嫌犯罪的,应当及时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

对重大疑难复杂案件,应就案件定性、追诉标准、证据固定等问

题与公安机关、人民检察院开展会商,积极推动案件办理.

八、加强组织实施

(十八)各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高度重视管控物质管理,

认真谋划部署,完善工作机制,健全管理制度,提高监测能力,

加强监督,推动绿色替代,强化宣传培训,切实加强全链条

监管.

(十九)省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统筹推动本行政区域管控

物质削减、淘汰和替代工作,完善政策措施和监管机制.对管控

物质回收、再生利用、销毁单位实施备案管理,组织开展数据统

计和报送.加强管控物质监管能力和大气在线监测、园区监测、

检测实验室建设,提高预警和溯源水平.积极引导和鼓励研发、

应用管控物质的替代品与替代技术,推动制冷空调、泡沫行业绿

色低碳转型.加强管控物质相关政策法规宣贯,确保各项要求落

到实处.

市级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要贯彻落实好相关政策法规要求,严

格管控物质生产和使用建设项目审批,对管控物质销售、使用、

维修、报废处理单位实施备案管理,组织开展数据统计和报送.

加强便携式管控物质检测设备配备和检测实验室建设,提高执法

效能.依法依规对管控物质生产、销售、使用等活动加强监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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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管控物质有关生产经营活动的原始资料清单表 
  

单位类型 原始资料清单 

生产 

管控物质主要原料和产品相关生产操作记录、生产月报、出入库单据、

台账及盘存记录、焚烧装置运行记录、分布式控制系统（DCS）数据、

采购合同及发票、销售合同及发票、产品数量金额式明细账、销售明细

账、原料用途证明、出口许可证及报关单等。 

销售 

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采购合同及发票、销售合同及发票、台账，产品数

量金额式明细账、销售明细账等。有仓储设施的还需保存管控物质及其

混合物和产品出入库单据、盘存记录。 

使用 

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采购合同及发票、出入库单据、台账及盘存记录，

产品销售合同及发票、出入库单据、台账及盘存记录、数量金额式明细

账、销售明细账等。 

维修 
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采购合同及发票、使用台账等。有仓储设施的还需

保存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出入库单据、盘存记录。 

报废处理 

含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的产品、设备回收协议、出入库单据、台账及盘

存记录，拆解回收的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销售合同及发票、出入库单据、

台账及盘存记录、销售明细账等。 

回收 
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回收和销售合同及发票、出入库单据、台账及盘存

记录、销售明细账等。 

再生利用 

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回收合同及发票、出入库单据、台账及盘存记录，

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再生产品销售合同及发票、出入库单据、台账及盘

存记录、销售明细账等。 

销毁 
管控物质及其混合物销毁合同及发票、出入库单据、台账及盘存记录，

销毁装置运行记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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